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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摘要

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
（簡稱民間司改會）成立於 1995 年，是台灣致力於推動司法改革、監督司法、守護人權的民間組織。其宗旨為結合民間力量，以「反貪汙、反干涉、反草率」為核心，促成法官檢察官監督、冤錯案平反、法制完善及法治教育，旨在建立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體系。 
以下為民間司改會的核心工作內容：
· 個案追蹤與救援：受理民眾申訴，針對潛在的冤錯案（如邱和順案）進行追蹤、救援，並監督不適任的法官與檢察官。
· 推動司法體制改革：進行法案研究、擬定草案、參與司法國是會議，推動如刑事訴訟法、法律扶助法、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等修法。
· 教育與推廣：舉辦講座、校園模擬法庭、出版品發行，普及法治教育，讓司法改革議題走出台北。
· 監督與倡議：在關鍵司法議題上（如數位人權、性別平等）發聲，確保權力不被濫用。 
該會致力於「由下而上」的改革，推動台灣司法更為透明與公正。 





我們對司法有一個夢
期待有一天守法的人不孤單，違法的人心有畏懼，每一個人皆能得到心中的正義，
期待有一天
司法能成為我們共同的許諾，許諾一個公平的審判，一個平等的文化，一個體現正義的社會。
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
宗旨
結合民間力量，持續推動改革，以建立公平、正義、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。
緣起
1987年台灣解嚴，社會力量逐漸解放，政治上也出現不少變化。相較於立法與行政權，在威權體制之長久侵蝕下，司法權的地位向來不明顯、不獨立、也被刻意矮化，而法官和檢察官貪污、草率、枉法辦案也層出不窮。司法預算被行政與立法淘空，司法體系之內部，也透過人事行政的手段管控，讓法官、檢察官和行政官僚幾無差異。然而，1990年召開的國是會議，議題中竟然不包括司法改革議題，司法在日漸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，益發顯得格格不入，終於促成了法界人士一連串的改革運動。
其中，台北律師公會在1989年由「文學校聯合團」（文聯團）贏得選舉，囊括公會所有理監事席次後，更是積極投入司法改革。它結合了比較法學會、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及台大法學基金會，籌設「司法改革運動聯盟」。
1994年，李登輝總統見司法改革運動的呼聲日益高漲，各地蜂起雲湧，於是任命施啟揚為司法院長，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改革司法。施院長上任不久，官方隨即組成了「司法改革委員會」，民間爭取到四個名額可以與會，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全聯會）於是也組成一個小組，協助提供相關的建言。同時，類如官方一般，在全聯會內部，也成立了「司法改革委員會」，由陳傳岳律師為主任委員，林永頌律師為副主任委員。
然而，官方的「司法改革委員會」，除了開會，沒有太多具體的表現，更不用談什麼大刀闊斧的改革。而由於對官方進行司法改革的推拖甚感失望，並且也認為改革運動必須從民間開始，由下而上。於是，全國律師公會於1994年10月間，決議通過籌備另一個組織，聯合其他志同道合的人，從事司法改革，並以陳傳岳律師為召集人、林永頌律師為副召集人，自同年11月9日開始籌備，此即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之發端。
1995年11月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籌備處正式成立，在1997年5月初正式完成財團法人登記的兩年間，參與成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，辦公室寄住在律師們的事務所中，以節省包括水電、影印、紙張等等所有日常性開銷，所有參與者不論大小事一律包辦，大家全力衝刺，一切都只為了成立一個以司法改革為宗旨的長期性團體。兩年後，我們不但募足了成立財團法人必需的一千萬基金，更重要的，我們凝聚了一批對司法改革有熱誠的各界同志，包括了律師、學界、民意代表，結合了行動與知識，終於邁開司法改革的步伐。
我們的工作分為立法研究、監督評鑑、教育推廣、個案追蹤四大類，其下分別設置數個工作小組，以不同的面向及角度，同時邁向一致的目標—司法改革。我們深信，司法改革的工作必須是全民的、行動的、持續的，有一天才能建立一個值得人民信賴的司法，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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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達到司法能夠實現正義的理想，因此，在我們正式成立後的今天，向對這片土地還有愛的您發出邀請，期待您加入我們的行列！
 滿弓的箭
象徵改革的力量，強勁有力，挑戰黑暗熱心的血象徵澎湃的海濤，衝擊司法的汙穢，挺正公正的天平
三橫線
象徵民間的司改，全民的、行動的、持續的！反貪污、反干涉、反草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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